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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易傳》詮釋卦爻辭之方法、效用及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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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的研究範圍集中在《易傳》對「卦爻辭」的詮釋上，以《易傳》中對卦爻辭進

行詮釋的〈彖〉〈象〉〈文言〉〈繫辭〉四傳為探討核心，其研究焦點乃在以下幾個問題：

《易傳》詮釋卦爻辭的方法為何？《易傳》詮釋卦爻辭的方法分別能達致哪些詮釋效用？

《易傳》使用這些詮釋方法時是透過何種論述形式加以呈現？《易傳》採用的論述形式

與其發揮的詮釋效用間是否有其關聯？而外在的詮釋形式是否有助於傳達《易傳》內在

的思想義理？本文嘗試透過細膩的歸納與分析，並參酌前人為中國經籍所提出的經典詮

釋理論，對《易傳》詮釋卦爻辭的「方法」、「效用」、及「形式」作出整全的觀照。故從

中析出具代表性的詮釋方法數種，並探究《易傳》如何透過此數種「詮釋方法」通往「意

謂的闡明、蘊謂的挖掘、哲理的創發及《易》象的詮解」四種層面的「詮釋效用」，繼

之並對「詮釋形式」作觀察，首先歸納出《易傳》詮釋卦爻辭常用的三種論述形式──

定義式、串講式、及自行論述式，而不同的論述形式各有其利於發揮的詮釋效用，其次

並就《易傳》對卦爻辭的詮釋範圍之不同作出分析，見出詮釋範圍的選取之差異乃有其

內在的思想意義。本文一方面以較宏觀的角度討論上述問題，將各傳視為一個整體，歸

納其所表現出的詮釋方法、效用及形式；另一方面亦於整體的歸納中，細別各傳在詮釋

方法、效用上的偏重，及詮釋形式上的不同特色。並希冀能透過此研究，彰顯出《易傳》

詮釋在中國註疏傳統中的典型性及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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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retation of Yizhuan’s Commentary on Gua 

Yao Ci on the Methodology,Utility and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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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studies in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Yizhuan’s commentary on Gua yao ci and 

attempts to present the methodology, utility and form of Yizhuan’s commentary on Gua yao ci 

through the exploration of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What is the interpretive methodology of 

Yizhuan’s commentary on Gua yao ci? Which respects or what kinds of interpretive utility 

have this methodology reached? Any particular formula or type of writing form has Yizhuan 

applied to present this methodology? Is the formula or writing form, if any, related to the 

interpretive utility? Also, does the external interpretive form help to convey the internal 

thoughts and reasoning of Yizhuan? The paper attempts to establish (or display?) a holistic 

perspective of the methodology, utility and form of Yizhuan’s commentary on Gua yao ci 

through detailed and deliberate induction and analysis. Moreover, the paper refers to the 

interpretive theory of the Chinese classics proposed by senior scholars. Through this research, 

the paper also intends to manifest the typical and particular position Yizhuan’s commentary 

has attained in the Chinese commentary tradition.  

 

 

Key words: Yizhuan, Gua yao ci, Interpretive Methodology, Interpretive Utility, Interpre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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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欣婷 

 

 

一、前言 

  「經典詮釋」本是重要的學術課題之一，而在中國經籍的註疏傳統中，《易經》由於

其特殊的組成結構──卦象、卦名、卦序、卦爻辭，及其分中有合的經傳關係，故《易傳》

對《易經》的詮釋一直是備受注意的課題，前輩學者1如黃沛榮2、廖名春3、王博4乃觀察

各傳的「解經體例」，從中去歸納《易傳》對卦爻辭的訓釋方式；成中英則提出《易》的

「本體詮釋」5，趙中偉亦從「道」一概念切入去探討《易傳》的「本體詮釋」6；鄭吉

                                                      
* 本文承諸位審查人惠賜寶貴的意見，以及林麗真教授、鄭吉雄教授、劉又銘教授的指導，先生

寶文亦提出參考建議，特此致謝。 
1 本文依梁啟超之說，對前輩學者皆直書其名，不用別號、尊稱，目的在方便討論。梁啟超云：

「對於平生所極崇拜之先輩，與夫極尊敬之師友，皆直書其名，不用別號，從質家言，冀省讀

者腦力而已」，見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自序〉，收於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北：

里仁，1995)，頁 4。 
2 黃沛榮曾論及〈彖〉〈象〉對卦爻辭的訓釋，歸納出〈彖〉闡釋卦辭的三種方式，乃「先舉出

卦辭再作解釋」、「先行解釋再列卦辭」、「先引出卦辭再逐句解釋」，又歸納〈小象〉訓釋爻辭

的表現包括「訓釋爻辭之字義」、「就卦名取義為釋」、「以訓釋之字暗釋卦名」三種，詳見黃沛

榮《周易彖象傳義理探微》（臺北：萬卷樓，2001年 5月），頁 47-51，147-154。 
3 廖名春論述各傳的解經體例，其中討論到〈彖〉〈小象〉〈文言〉解釋卦爻辭的方法，歸納出〈彖〉

解釋卦辭的方法包括「先舉出卦辭，再對卦辭作總體闡釋」、「先解釋卦辭之義，隨後再舉出卦

辭以印證」、「先分別引出卦辭，再逐句進行闡釋」三種；又指出〈小象〉對爻辭的解釋主要表

現在「訓釋字義」；並歸納〈文言〉對卦辭的解釋概分兩種形式，一為「對卦辭逐字進行訓釋」，

二為「發揮卦辭的大義」，而對爻辭的解釋則概分四種方式，分別為「問答式」、「定義式」、「引

證式」、「重點注釋式」，詳見廖名春《周易經傳與易學史新論》（濟南：齊魯，2004 年 2 月），

頁 288、289、313、314、307、308。 
4 王博論述各傳的解經體例，其中指出〈彖〉多根據卦象說明卦辭，主要表現為「依上下卦象之

間的關係」及「依據爻位」兩種，而〈小象〉對爻辭的解釋主要採「爻位說」，詳見王博《易

傳通論》（北京：中國，2003年），頁 50-63、107-117。 
5 成中英把《易經》中的「觀」視為觀察、認知、理解世界萬物的方法論，將之定義為本體詮釋

學的思考，並提出「易之五義」──不易、變易(變異)、簡易、交易、和易，認為此易的本體所

體現的五項義理，顯明了變化現象所內涵的本體性，由此建立易的本體世界。詳見成中英〈論

《易經》中「觀」的哲學意義──論作為方法論和本體論的本體詮釋的統一〉與〈論易之五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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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從「字義的演繹」一角度深入探討了《易傳》對卦爻辭的詮釋，亦對「象數」在《易》

詮釋中的表現加以觀察7；陳鼓應則藉西方詮釋學中由未顯題化（unthematic）到顯題化

（thematic）的詮釋原則來討論《周易》經傳的詮釋8；楊慶中乃觀照《易傳》詮釋進路

的特色與方向9；林義正則從歷代的《易》學著作看中國經典詮釋的基型，從中歸納出「直

釋」與「旁通」兩大類10，前輩學者實為《周易》經傳的經典詮釋課題，奠定下堅實的

基礎，亦為此課題揭示了多種極具意義與代表性的觀察角度。 

  而綜觀前人研究，其對《易傳》詮釋課題的探討，多由單一特定的角度切入，作聚

焦而深入的探究，本文則嘗試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從宏觀的角度對《易傳》詮釋的「方

法」、「效用」、及「形式」，作一整體而全面的觀照。茲將研究焦點放在以下幾個問題：《易

傳》詮釋卦爻辭的方法為何？《易傳》詮釋卦爻辭的方法分別能達致哪些詮釋效用？《易

傳》使用這些詮釋方法時是透過何種論述形式加以呈現？《易傳》採用的論述形式與其

發揮的詮釋效用間是否有關聯？而外在的詮釋形式是否有助於傳達《易傳》內在的思想

義理？本文試圖就上述問題，透過細膩的歸納與分析，並參酌前輩學者戮力為中國經籍

所提出的經典詮釋理論11，以接續前人的研究成果。 

                                                                                                                                                              

與易的本體世界〉兩文，收於成中英《易學本體論》（臺北：康德，2008年 3月），頁 1-58。 
6
 詳見趙中偉〈形而上者謂之道──「易傳」之「道」的本體詮釋與創造詮釋 〉，《哲學與文化》，

第 31卷第 10期，2004年 10月。 
7
 鄭吉雄詳論《易傳》對《易經》字義的演繹情形，並指出「字義的演繹」一法早存於卦爻辭的

寫作中，由此說明《周易》的經傳關係乃是異中有同，詳見鄭吉雄〈從卦爻辭字義的演繹論《易

傳》對《易經》的詮釋〉（《漢學研究》，第 24卷第 1期，2006年 6月）。鄭吉雄又對「象數」

與「義理」兩種詮《易》方法進行探究，一方面主張對象數理論應加以客觀檢討，一方面亦反

對以義理徹底推翻象數，他指出「象數」乃是原本存在於《易經》中的思想，並詳論此種詮《易》

方法的效用與價值，詳見鄭吉雄〈論象數詮《易》的效用與限制〉（《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29期，2006 年 9月）。 
8
 陳鼓應以海德格所提出的「顯題」與「未顯題」概念探討《易經》到《易傳》的脈絡發展，認

為道家思想乃《易傳》詮釋《易經》的主要思想來源，詳見陳鼓應《道家易學建構》（臺灣：

商務，2003年 7月），頁 43-80。 
9
 楊慶中歸納出《易傳》詮釋有「鉤沉筮卦體例，揭明吉凶之理」、「超越筮卦局限，詮釋生命之

道」、「依據筮卦特點，演繹陰陽法則」三層進路，詳見楊慶中〈論「易傳」詮經的向度〉，《哲

學與文化》，第 31卷第 10期，2004年 10月。 
10

 林義正所謂「直釋型詮釋」乃專針對某一經典本身進行詮釋，顯明此經之義；「旁通型詮釋」

則是主張不同經典間可以互通。他認為「直釋」與「旁通」兩種詮釋類型正如《易》中的乾坤，

缺一不可，前者縱貫高明，後者橫攝廣大。文中並由卜筮、象數、義理論詮釋立場、層面的問

題，又由訓詁、義理之主從論詮釋循環，由言、象、意論詮釋技巧，並對理解的主客觀問題加

以討論，詳見林義正〈論中國經典詮釋的二個基型：直釋與旁通──以《易經》的詮釋為例〉，

《臺大哲學論評》，第三十一期，2006年 3月。 
11

 前輩學者如傅偉勳為中國哲學方法論的建構提出「創造的詮釋學」之理論（請見註 59），劉笑

敢亦為中國的經典詮釋課題提出「方向性」的概念加以探討（請參劉笑敢〈經典詮釋中的兩種

內在定向及其外化──以王弼《老子注》與郭象《莊子注》為例〉，《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二

十六期，2005年 3月），劉昌元和沈清松則對中國哲學的「解釋原則」提出看法，請參劉昌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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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受限於篇幅，本文將研究範圍集中在《易傳》對「卦爻辭」的詮釋上，故以《易

傳》中對卦爻辭進行詮釋的〈彖〉〈象〉〈文言〉〈繫辭〉四傳為探討核心。並希冀能透過

此研究，彰顯出《易傳》詮釋在中國註疏傳統中的典型性及特殊性。 

二、《易傳》對卦爻辭的詮釋方法 

  本節針對《易傳》詮釋卦爻辭的方法加以觀察，歸納出常見而具代表性的八種詮釋

方法，茲說明如下。 

（一）文本的重複 

  此法指《易傳》詮釋卦爻辭時，僅重複卦爻辭，或添加原本已知的卦名、爻位……

等，而未加以實質解釋。此法多見於〈小象〉，如： 

〈大壯〉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小象〉：「小

人用壯」，君子罔也。12
 

〈大有〉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小象〉：《大有》初九，「无交害」

也。13
 

〈比〉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小象〉：《比》之初

六，「有它吉」也。14
 

首例中，〈小象〉僅重複「小人用壯，君子用罔」的爻辭；次例和末例中，〈小象〉在重

複「无交害」、「有它吉」的爻辭外，僅加入原本已知的卦名及爻位於其詮釋中，故三例

基本上均未對爻辭加以實質解釋，而僅作文本的重複。 

                                                                                                                                                              

〈研究中國哲學所需遵循的解釋學原則〉，收於沈清松主編《跨世紀的中國哲學》（臺北：五南，

2001），及沈清松〈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Philosophical Texts：Basic Considerations and 

Principles〉，收於方克立主編《中國哲學和 21世紀文明走向：第 12屆國際中國哲學大會論文

集之四》（北京：商務，2003）……等，皆致力於建構中國註疏傳統中的經典詮釋理論。 
12 《周易正義》（收於《十三經注疏》第一冊，臺北：藝文，1997），頁 86。茲將卦爻辭與《易

傳》的出處合標於同一註腳中，若兩者頁碼不同，將先標卦爻辭、後標《易傳》之頁碼，並以

「、」隔開。此外，為方便觀察《易傳》詮釋卦爻辭的表現，凡引文均同時收錄《易傳》與被

詮釋的「卦爻辭」，以利對比。 
13 《周易正義》，頁 46。 
14 《周易正義》，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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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原因的角度釋辭 

  此法指《易傳》由解釋卦爻辭所述現象產生的原因切入釋辭，其運用普遍見於各傳，

如： 

〈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小象〉：｢東鄰殺牛｣，

不如西鄰之時也。15
 

〈乾〉九四：或躍在淵，无咎。〈文言〉：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恆，非離

群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16
 

〈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繫辭〉：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

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

「自天祐之，吉，無不利。」17
 

〈小象〉一例中，由解釋東鄰祭品豐厚，卻仍不如西鄰禴祭的原因切入，指出之所以會

有此現象乃因為「時」的選擇；〈文言〉一例中，指出「或躍在淵」此種「上下无常」、「進

退无恆」的態度之所以「无咎」，乃是因其能「及時進德修業」；而〈繫辭〉則解釋爻辭

「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的原因，乃在於能明白「變通」的道理。 

（三）由特定對象的角度釋辭 

  此法指《易傳》詮釋時，限定卦爻辭內容所指涉的對象，只由特定對象的角度、立

場去解釋卦爻辭。此法的運用普遍見於各傳，如： 

〈噬嗑〉初九：屨校滅趾，无咎。〈繫辭〉：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

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

之謂也。18
 

〈困〉卦辭：亨。貞，大人吉，无咎。〈彖〉：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

大人吉」，以剛中也。19
 

                                                      
15

 《周易正義》，頁 136、137。 
16

 《周易正義》，頁 9、14。 
17

 《周易正義》，頁 47、167。 
18

 《周易正義》，頁 61、170。 
19

 《周易正義》，頁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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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文言〉：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

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

人」，君德也。20
 

首例中，〈繫辭〉將爻辭的內容限定在針對「小人」而言，「屨校滅趾」乃是對小人施以

「小懲」，使其能由此得到「大誡」而受「福」；次例中，〈彖〉特從「君子」的立場釋卦

辭，只有君子此一特定對象能處困而不失其所亨；末例中，〈文言〉亦將「見龍在田，利

見大人」的爻辭內容，特從「龍德而正中者」的角度說之，唯具有此中正之龍德者，方

能「利見大人」。可知「由特定對象的角度釋辭」不僅是一種詮釋方法，同時也是一種閱

讀方法，揭示了「文本內容常有其針對性、對象性」的閱讀法。 

（四）以象釋辭 

  卦爻象與卦爻辭的關係密切，〈繫辭〉便曰：「繫辭焉以斷其吉凶」21、「辯吉凶者存

乎辭」22，所謂「吉凶」乃指卦爻象之剛柔雜居與相推相感所呈現的意義。而卦爻辭的

寫作正為了記述此卦爻象所呈現的意義，由此可見兩者關係之密切。〈繫辭〉又曰：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

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23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聖人之情見乎辭。24
 

所謂「愛惡」、「情偽」均指爻象之剛柔，「遠近」則指爻位，〈繫辭〉認為《易》象中剛

柔的相感相推、遠近雜居會帶來變動，由變動便生出吉凶悔吝，所謂「剛柔相推，變在

其中矣」、「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聖人觀察《易》象的變動，而對其中所呈現的吉凶

意義有所裁斷，並將之寫成卦爻辭，此即「聖人之情見乎辭」、「爻彖以情言」，而由卦爻

辭中便可體察到《易》象的變動之道，所謂「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25、「彖者，

言乎象者也」26，可見象與辭在意義上的緊密關聯。故反過來說，藉由對《易》象的觀

                                                      
20

 《周易正義》，頁 8、13。 
21

 《周易正義》，頁 158。 
22

 《周易正義》，頁 146。 
23

 《周易正義》，頁 176。 
24

 《周易正義》，頁 165-166。 
25

 《周易正義》，頁 165。 
26

 《周易正義》，頁 146。 



興大中文學報第二十八期 8

察亦可對卦爻辭所蘊蓄的吉凶之意作探尋，因而「以象釋辭」乃《易傳》詮釋卦爻辭的

方法之一。 

  此法的使用，以〈彖〉、〈小象〉為多，如： 

〈豫〉六五：貞疾，恆不死。〈小象〉：六五「貞疾」，乘剛也。「恆不死」，中未

亡也。27
 

〈旅〉卦辭：小亨，旅貞吉。〈彖〉：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

亨，旅貞吉」也。28
 

首例中，〈小象〉由爻位的角度，以〈豫〉六五乘九四之剛來釋「貞疾」一辭，又以六五

居外卦之中位釋「恆不死」一辭；次例中，〈彖〉一方面由爻位、爻德言〈旅〉六五乃以

陰柔居外卦之中位，並順乎上九之陽剛，一方面又由下〈艮〉上〈離〉的卦體言其卦德

為「止而麗乎明」，以釋「小亨，旅貞吉」之辭。 

（五）以卦義釋辭 

  卦義即為卦名之義，此法的使用多見於〈彖〉。〈彖〉往往於詮釋卦辭前先釋卦名29，

再以此卦名之義釋卦辭，如： 

〈師〉卦辭：貞，丈人吉。〈彖〉：師，眾也。貞，正也。能以眾正，可以王矣。30
 

〈艮〉卦辭：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彖〉：艮，止也。

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是以

「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31
 

〈頤〉卦辭：貞吉。觀頤，自求口實。〈彖〉：「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

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32
 

首例與次例中，〈彖〉皆先釋卦名之義，以〈師〉為「眾」、〈艮〉為「止」，再以此卦義

                                                      
27

 《周易正義》，頁 50。 
28

 《周易正義》，頁 127。 
29

 如〈師〉卦、〈咸〉卦、〈艮〉卦……等皆然。 
30

 《周易正義》，頁 35。 
31

 《周易正義》，頁 115、116。 
32

 《周易正義》，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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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卦辭；而末例中，〈彖〉雖未先釋卦名，但由其詮釋卦辭的內容觀之，明顯是由「養」

一義加以貫串，而「養」正是卦名〈頤〉之義33。 

（六）意象的聯想 

  此法指《易傳》對卦爻辭所述之動作、事件或現象加以聯想，而推衍出和其內在精

神及思想脈絡有關聯或相類比的文意。此法的運用普遍見於各傳，如： 

〈屯〉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小象〉：「屯其膏」，施未光也。34
 

〈大畜〉卦辭：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彖〉：「不家食，吉」，養賢也。35
 

〈坤〉初六：履霜，堅冰至。〈文言〉：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

有餘殃。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

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36
 

〈小象〉一例中，「屯其膏」原指屯積膏肉之意，〈小象〉由屯積的動作聯想出未能廣施

之意，所謂「施未光」；〈彖〉一例中，由不食於自家的「不家食」一事件加以聯想，推

衍出應「養賢」，使賢人不食於自家之意；〈文言〉一例中，「履霜，堅冰至」乃指一旦踐

履薄霜，則堅實的厚冰將至的現象，〈文言〉則由此現象類比地聯想到「一切情況皆會順

勢發展，故辯之宜早」的道理。 

（七）比配思想概念 

  此法指《易傳》詮釋時，將卦爻辭比配成組的思想概念，多見於〈文言〉，如： 

〈乾〉卦辭：元亨利貞。〈文言〉：「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

「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

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37

 

                                                      
33

 《爾雅注疏》（收於《十三經注疏》第八冊，臺北：藝文，1997）卷二〈釋詁下〉曰：「頤、艾、

育，養也。」，頁 27。 
34

 《周易正義》，頁 23。 
35

 《周易正義》，頁 67、68。 
36

 《周易正義》，頁 19、20。 
37

 《周易正義》，頁 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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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坤〉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文言〉：「直」，其正也；「方」，其義

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38
 

由例句可知，〈文言〉以卦辭「元、亨、利」搭配「仁、禮、義」39的思想概念，以爻

辭「直、方」搭配「敬、義」的思想概念，乃透過此法將思想概念導入卦爻辭中。 

（八）直陳文意 

  此法乃有別於上述各法，它既不特別選取某種角度──如前文所談的從原因的角度、

特定對象的角度、或從《易》象、卦義的角度──去切入卦爻辭展開詮釋，亦不由卦爻辭

本身的文字去加以聯想、或將之比配思想概念，而是直接就卦爻辭的內容陳述其意。此

法的運用遍及各傳，如： 

〈同人〉初九：同人于門，无咎。〈小象〉：出門同人，又誰咎也？40
 

〈謙〉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繫辭〉﹕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

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41
 

〈乾〉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文言〉：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

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42
 

首例中，〈小象〉直陳整段爻辭之文意，「同人于門」乃「出門同人」之意，「无咎」乃「又

誰咎也」之意；次例及末例中，〈繫辭〉、〈文言〉乃直陳關鍵詞──「勞謙」及「大人」

──之意。 

  以上雖分別提出八種詮釋方法，但在實際的詮釋中，很少能只以一種詮釋方法就概

括一整段詮釋，相反的，每一段詮釋往往兼用數種詮釋方法，如： 

〈乾〉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文言〉：九三，重剛而不中，上

                                                      
38

 《周易正義》，頁 19、20。 
39

 高亨曰：「四德，仁、禮、義、正也。」，請見高亨《周易大傳今注》（山東：齊魯，1998年）

頁 48。高亨乃以卦辭「貞」的「貞固」之意為「正」德，此說乃於《易傳》有據，《易傳》本

常以「正」釋「貞」（如〈蒙‧彖〉、〈師‧彖〉……等），故其乃以「貞固」為「正固」之意。

而無論將此條詮釋視為以「元、亨、利」搭配「仁、禮、義」，或是以「元、亨、利、貞」搭

配「仁、禮、義、正」，均是將成組的思想概念比配於卦辭的表現。 
40

 《周易正義》，頁 44。 
41

 《周易正義》，頁 48、151-152。 
42

 《周易正義》，頁 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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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43
 

〈困〉卦辭：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彖〉：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

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44
 

〈文言〉一例中，從「重剛而不中」到「下不在田」乃使用「以象釋辭」之法，由〈乾〉

九三的爻位及鄰近各爻的性質切入詮釋；並「由原因的角度釋辭」，以前面所言之《易》

象作為之所以須「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的原因，而「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的解釋本身，又是「直陳文意」一法的使用；〈彖〉一例中，「險以說」及「以剛中也」

乃使用「以象釋辭」之法，「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乃「由特定對象的角度釋

辭」，而「有言不信」的詮釋則使用「直陳文意」之法。 

  《易傳》在透過上述方法展開卦爻辭的詮釋後，有時會繼續進行「長篇申論」45。

綜觀進行長篇申論的《易傳》，實是藉由上述八種詮釋方法切入卦爻辭，再搭配以下所述

常見的五種申論方法，以完成其論述。《易傳》進行長篇申論的方法，較常見者可歸納為

五種，其一，「詳論內涵」。此法乃是指《易傳》藉由詳細地論述其為卦爻辭抽繹出的核

心概念之思想內涵，以成其長篇申論，如： 

〈鼎〉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繫辭〉：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

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

任也。46
 

〈乾〉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文言〉：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

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47
 

例句中，〈繫辭〉透過「意象的聯想」之法，將整段〈鼎〉九四爻辭抽繹出「不勝其任」

一概念，並藉由詳論此概念的內涵加以長篇申論；〈文言〉則由〈乾〉九二爻辭抽繹出「君

德」一概念，並詳論「君德」之思想內涵。 

  其二，「引申立論」。意指《易傳》藉由引申的關係來推衍文意，以形成長篇申論，

如： 

                                                      
43

 《周易正義》，頁 9、17。 
44

 《周易正義》，頁 108。 
45

 整體而言，《易傳》在詮釋卦爻辭時較常進行長篇申論者乃〈繫辭〉和〈彖〉，〈文言〉乃兼

有長短兩種形式，〈小象〉則多為簡短論述。 
46

 《周易正義》，頁 113、170。 
47

 《周易正義》，頁 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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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艮〉卦辭：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彖〉：艮，止也。

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

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48
 

〈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繫辭〉：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

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

利」也。49
 

例句中，〈彖〉先「以卦義釋辭」，由卦義「止」切入詮釋後，再透過文意的引申進行長

篇申論，依序由「止」、「時止」、「時行」、「動靜不失時」讓文意推展開來，又從「不失

時」的精神引申出「止其所」，而有了「位」的意義。〈繫辭〉則透過「直陳文意」之法，

由直陳「祐」字的文意為「助」切入詮釋後，透過「助」意的推衍進行長篇申論，由「助」、

「天之所助」、「人之所助」讓文意漸次推衍，並由「天之所助」的「順」及「人之所助」

的「信」引申出「尚賢」之意。 

  其三，「正反立論」。意指透過正反兩面論述來進行長篇申論，如： 

〈坤〉六四：括囊，无咎，无譽。〈文言〉：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

《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50
 

〈益〉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繫辭〉：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

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

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

「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51
 

〈文言〉一例中，透過將「括囊」的意象聯想為「謹」意切入爻辭的詮釋，「謹」意及括

囊之「括」均有「隱閉」之意，故既言「天地閉，賢人隱」，又由其反面言變化蕃盛之狀，

所謂「天地變化，草木蕃」，以此長篇申論。〈繫辭〉則透過「由原因的角度釋辭」之法

展開詮釋，「危以動」、「懼以語」、「无交而求」皆為爻辭「莫益之，或擊之」的原因。〈繫

辭〉既正面言「莫益之，或擊之」的原因，又反面言能獲得保全的原因，乃在「安其身

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故是以正反立論的方式進行長篇申論。 

                                                      
48

 《周易正義》，頁 115、116。 
49

 《周易正義》，頁 47、157。 
50

 《周易正義》，頁 19、21。 
51

 《周易正義》，頁 97、171-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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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循三才立論」。「三才」一辭乃〈說卦〉所提出52，乃就「天、地、人」三者

而言。此法指《易傳》將卦爻辭之意，同時由天、地、人三方面加以申論，如： 

〈謙〉卦辭：亨，君子有終。〈彖〉：「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

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53
 

〈乾〉九四：或躍在淵，无咎。〈文言〉：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

田，中不在人，故「或」之。54
 

例句中，〈彖〉採「由原因的角度釋辭」之法，解釋「謙」之所以「亨」的原因，而主要

透過「天道、地道、人道」三才的角度進行長篇申論。〈文言〉則使用「以象釋辭」之法

展開詮釋，指出〈乾〉九四爻乃「重剛而不中」之象，並依循天地人三才的角度申論何

謂「重剛而不中」。而此申論方法的使用，尤以〈彖〉為多55。 

  其五，「以史說明」。意指《易傳》藉由舉歷史人物的事蹟為例來說明卦爻辭文意，

由此進行長篇申論，如： 

〈復〉初九：不遠復，无祗悔，元吉。〈繫辭〉：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

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祗悔，元吉。」56
 

〈明夷〉卦辭：利艱貞。〈彖〉：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

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57
 

例句中，〈繫辭〉將「不遠復」的意象往「不復行其過」的方向聯想，並以顏回不貳過的

歷史事蹟申論此意；〈彖〉則「以象釋辭」，由「明入地中」之象釋卦辭為「晦其明」，並

                                                      
52

 〈說卦〉：「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

故《易》六畫而成卦」，《周易正義》，頁 183。 
53

 《周易正義》，頁 47。 
54

 《周易正義》，頁 9、17。 
55

 如〈豫‧彖〉亦言：「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

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周易正義》，頁 48），乃透過「以象

釋辭」展開詮釋，接著採「循三才立論」的方式對「順以動」之卦象展開長篇申論。其它如〈恆‧

彖〉從「天地久於其道」申論至「聖人久於其道」、〈咸‧彖〉從「天地感萬物」申論至「聖人

感人心」、〈頤‧彖〉由「天地養萬物」申論至「聖人養賢以及萬民」……等，皆是採「循三才

立論」的申論方法。 
56

 《周易正義》，頁 65、171。 
57

 《周易正義》，頁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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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王、箕子的歷史事蹟申論此精神。 

三、《易傳》對卦爻辭的詮釋效用 

  《易傳》藉由上節所述之方法詮釋卦爻辭後，乃於以下諸層面有其不同的詮釋效用，

可概分為四點，其一為「意謂的闡明」，亦即透過詮釋對卦爻辭的表層文意有所說明；其

二為「蘊謂的挖掘」，乃經由詮釋顯明了《易經》所隱含的深層義理；其三為「哲理的創

發」，亦即透過詮釋創造出《易經》所未有的新思想，由詮釋來建構哲學；其四為「易象

的詮解」，此乃在《易傳》進行「以象釋辭」的過程中所帶來的附帶效用。 

  而此節對詮釋效用的討論，頗受傅偉勳提出的「創造的詮釋學」之啟發，傅偉勳在

「創造的詮釋學」中提出實謂、意謂、蘊謂、當謂、創謂58五層次59，而由於《易傳》對

卦爻辭的詮釋中，在「實謂」層次的表現上，僅有〈小象〉的「文本的重複」一法，但

未涉及校勘、考據……等面向，故《易傳》於實謂層面較未能有明確的詮釋效用；因而

僅就意謂、蘊謂60、創謂（亦即本文所言「哲理的創發」）三方面去分別討論《易傳》所

達致的詮釋效用；此外，又因著《易經》在文辭之外還具有「象」的特殊性，而觀察到

《易傳》由象詮釋卦爻辭時所帶來的「詮解《易》象」之效用，本文將分析《易傳》如

何透過上述詮釋方法達到這四種不同層面的詮釋效用。 

（一）意謂的闡明：說明表層文意 

  「意謂的闡明」即指《易傳》盡量如實客觀61地對卦爻辭的表層文意進行說明，而

                                                      
58

 原稱「必謂」，後依劉述先的建議改為「創謂」，見傅偉勳〈現代儒學的詮釋學暨思維方法論建

立課題──從當代德法詮釋學爭論談起〉，收於江日新主編《中西哲學的會面與對話》，臺北：

文津，1994年 12月，頁 134。 
59

 簡言之，在傅偉勳「創造的詮釋學」中，「實謂」為前詮釋學的原典考證，包括原典校勘、版

本考證與比較……等，是考據學、校讎學的首要課題，此層尚未進入文意的探索；「意謂」則

是盡量客觀地去詮釋原典的意思或作者意向，對文意進行表層、平面分析，是依文解義的析文

詮釋學；「蘊謂」和「當謂」則是去掘發原典的深層結構，探究原典的可能義蘊、蘊涵，發現

原典表面結構底下的深層義理，說出原思想家應當說出的話；「創謂」則是哲理創造性的展現，

超越原思想家的思想侷限，有突破性的理路創新，但此層的創造性思維無法從其他四層任意抽

離出來。關於傅偉勳「創造的詮釋學」之詳細內容，請見傅偉勳〈創造的詮釋學及其應用──

中國哲學方法論建構試論之一〉（收於傅偉勳《從創造的詮釋學到大乘佛學：「哲學與宗教」四

集》，臺北 : 東大，1990年，頁 1-46）及〈現代儒學的詮釋學暨思維方法論建立課題──從當

代德法詮釋學爭論談起〉二文。 
60

 本文依劉昌元之見，將「當謂」合併於「蘊謂」。劉昌元認為，不必強分「蘊謂」與「當謂」

為兩個層次，因為當謂並未脫離蘊謂，只不過帶有解釋者的價值判斷而已。詳見劉昌元〈研究

中國哲學所需遵循的解釋學原則〉，收於沈清松主編《跨世紀的中國哲學》，頁 84。 
61

 「如實客觀」主要指詮釋者所持的態度而言，而非謂經典本身有一絕對客觀的文意，追求文本

意義的絕對客觀性是不可能的，傅偉勳便指出，文本與詮釋之間恆常存在著「詮釋學差距」，「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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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闡明意謂的效用。意謂層面的闡明遍及四傳，但以〈小象〉和〈彖〉為多。其效用可

概分為「字意的闡明」與「文意的闡明」兩方面，茲舉例說明如下。 

  「字意的闡明」方面，或明確點出某字之意，如： 

〈困〉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小象〉：「入于幽谷」，幽，不

明也。62
 

〈解〉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繫辭〉：隼者，禽也。63
 

《易傳》常以「某者，某也」的論述形式闡明字意，例句中便說明了「幽」為不明之意，

「隼」乃禽之意。 

  或雖未直接闡明字意，但其詮釋內容中可推知某字之意，如： 

〈隨〉卦辭：元亨，利貞，无咎。〈彖〉：大亨，貞，无咎64
 

〈艮〉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小象〉：｢艮其限」，危薰心也。65
 

例句中，對照〈彖〉的詮釋及〈隨〉卦辭可推知「元」為「大」之意，對照〈小象〉及

〈艮〉九三卦辭可推知「厲」是「危」之意。 

  而「文意的闡明」方面，其效用主要表現於以下面向，其一，「整段文意的闡明」，

如： 

〈震〉卦辭：震驚百里，不喪匕鬯。〈彖〉：「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

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66
 

                                                                                                                                                              

果強求詮釋學的純客觀性，惟一的辦法是找出原本之後重抄一遍，……但重抄一遍並不等於詮

釋。」、「對於原思想家的『意謂』有『如實客觀』的了解與詮釋……祇是就詮釋學的最高理想

而說，實際上根本不可能有『意謂』的詮釋客觀性可言。雖是如此，詮釋者仍要盡可能地設法

『如實』了解原典章句的真正意思或涵義，故需一番盡量『客觀』的語意分析。」，見傅偉勳，

〈創造的詮釋學及其應用──中國哲學方法論建構試論之一〉，傅偉勳《從創造的詮釋學到大乘

佛學：「哲學與宗教」四集》，頁 19-21。 
62

 《周易正義》，頁 108。 
63

 《周易正義》，頁 94、170。 
64

 《周易正義》，頁 56。 
65

 《周易正義》，頁 116。 
66

 《周易正義》，頁 114。 



興大中文學報第二十八期 16 

〈同人〉初九：同人于門，无咎。〈小象〉：出門同人，又誰咎也？67
 

例句中，「驚遠而懼邇也」釋「震驚百里」之意，「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乃言「不喪匕鬯」之意，「出門同人」則言「同人于門」之意，「又誰咎也」釋「无咎」

之意，可知〈彖〉及〈小象〉均對整段卦爻辭的表層文意有所闡明。 

  其二，「吉凶的闡明」。指不直接說明整段卦爻辭的字面文意，而特針對卦爻辭所述

之事的「成敗吉凶」予以闡明，如： 

〈井〉卦辭：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彖〉：「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

也。「羸其瓶」，是以凶也。68
 

〈坎〉卦辭：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彖〉：「行有尚」，往有功也。69
 

首例中，〈彖〉不直接說明「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的文意，而是針對「汔至，亦未

繘井」一事點出其「未有功也」，對「羸其瓶」一事點出其「是以凶也」；末例中，亦針

對此行的結果點出其「往有功也」。 

  其三，「脈絡的闡明」。意指《易傳》闡明卦爻辭文意的成立是在何種脈絡之內，此

尤針對看似不合邏輯的文意，《易傳》由點明脈絡去進行釐清，如： 

〈噬嗑〉初九：屨校滅趾，无咎。〈繫辭〉：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

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

之謂也。70
 

〈乾〉九四：或躍在淵，无咎。〈文言〉：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恆，非離

群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71
 

〈噬嗑〉初九爻辭中，已經「滅趾」了卻仍言「无咎」，文意看似不合邏輯，然〈繫辭〉

點明此爻辭乃是在「小懲而大誡」的脈絡下所言，則「屨校滅趾」的意義遂轉為「小人

之福」；〈乾〉九四爻辭中，態度猶疑不定卻言其「无咎」，〈文言〉則點出此態度乃是在

「及時進德修業」的脈絡下所言，澄清其並非「為邪」或「離群」。在此脈絡中，「或躍

                                                      
67

 《周易正義》，頁 44。 
68

 《周易正義》，頁 110。 
69

 《周易正義》，頁 72。 
70

 《周易正義》，頁 61、170。 
71

 《周易正義》，頁 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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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淵」的進退无恆態度之意義，乃轉為用行舍藏皆因順時機，用則修業，舍亦進德，故

能无咎，凡此皆由闡明脈絡去釐清文意。 

  其四，「文意的補足」。此乃指《易傳》透過詮釋，填補卦爻辭意的空白性與跳躍性，

如： 

〈隨〉九四：有孚在道，以明，何咎？〈小象〉：「有孚在道」，明功也。72
 

〈坤〉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小象〉：六二之動，直以方也。73
 

〈隨〉九四爻辭只說「以明」，卻未指出「明」的對象為何，〈小象〉則指出是「明功」

也；〈坤〉六二爻辭未說明是何者「直方」，〈小象〉則點明「直方」的主詞是「六二之動」，

凡此皆使文意更為清楚完整。 

  綜觀《易傳》欲達致闡明意謂的詮釋效用所常使用的詮釋方法主要有四，「直陳文意」

之法乃是最常使用者74；而「由原因的角度釋辭」及「由特定對象的角度釋辭」二法則

常被用來作脈絡的闡明75；此外，由於卦名之義乃整卦之核心精神、卦爻辭中又常繫以

卦名76，故「以卦義釋辭」亦有助於表層文意的說明77。 

（二）蘊謂的挖掘：顯明深層義理 

  除了顯而易見的表層文意外，在《易經》的「卦爻辭文字」及「形式結構」裡，實

蘊含了諸多隱而未顯的深層義理。以「卦爻辭文字」來說，深層義理往往蘊含於其常出

現的「意象」中，舉例而言，卦爻辭中常同時出現具對立意味的意象，如身分的對比78、

                                                      
72

 《周易正義》，頁 57。 
73

 《周易正義》，頁 19。 
74

 如上文「字意的闡明」部份所引之例句皆然，請見註 62~65之引文。 
75

 如註 70、71之引文。 
76

 請參註 130。 
77

 如〈頤〉卦辭：「觀頤，自求口實。」，〈彖〉以卦義釋辭，曰：「『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

口實』，觀其自養也。」（《周易正義》，頁 69），即說明了卦辭的表層文意。 
78

 〈隨〉六二「係小子，失丈夫。」及六三「係丈夫，失小子」（《周易正義》，頁 56）、〈大

過〉九二「老夫得其女妻」及九五「老婦得其士夫」（《周易正義》，頁 70）、〈恆〉六五「婦

人吉，夫子凶」（《周易正義》，頁 84）、〈漸〉九三「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周易正義》，

頁 117）、〈歸妹〉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周易正義》，頁 119）、〈小過〉六

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周易正義》，頁 135）、〈師〉六五「長子帥

師，弟子輿尸」（《周易正義》，頁 36）、〈否〉六二「小人吉，大人否」（《周易正義》，

頁 43）、〈蠱〉初六「有子，考无咎」及「幹父之蠱」和「幹母之蠱」的對比敘述（《周易

正義》，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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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位的對比79、大小的對比80……等，黃沛榮亦指出：「自《易》繇之用字遣辭，亦可發

現其中普遍存有『對立』之現象。」81，這些具對比意味的意象中便蘊含了對立面思考

的深層義理。又如〈既濟〉初九有「濡其尾」的意象，進展到上六變為「濡其首」，至

〈未濟〉初六又成為「濡其尾」，發展到〈未濟〉上九又是「濡其首」82；而〈乾〉卦

之末出現象徵〈坤〉之精神的「无首」意象83，〈坤〉卦之末則出現「永貞」的〈乾〉

之精神84，這些意象中便蘊含了對立面循環往復的深層義理。除了「意象」外，卦爻辭

的深層義理亦常蘊含於其「表述方法」中，如卦爻辭常出現以自然來輔助說明人事的表

述方法85，其中便蘊含了部份「天人合一」的深層義理，王博便指出：「卦爻辭中也經常

將自然物和人事進行類比……到《彖傳》這裡，就把這層意思明確揭示出來，因而在它

那裡，經常有推天道以明人事的句子」86，王博所觀察到的，正是〈彖傳〉經由詮釋顯

明《易經》深層義理的表現之一。 

  除了卦爻辭文字外，《易經》的深層義理亦會蘊含在由卦象、卦名、卦序……等所組

成的「形式結構」中，相較於一般文本的深層義理僅蘊含於文字中，此乃《易經》所具

有的特殊性。舉例來說，《易經》卦象皆是由「─」和「- -」兩種爻所組成，而相鄰兩卦

的卦象亦存在著「非覆即變」87的關係，相鄰兩卦的卦名之意則常呈相反88，這些《易經》

                                                      
79

 如〈小過〉卦辭「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周易正義》，頁 134）、〈既濟〉九五「東

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周易正義》，頁 136）。 
80

 如〈泰〉卦辭言「小往大來」（《周易正義》，頁 41）、〈否〉卦辭則言「大往小來。」（《周

易正義》，頁 43） 
81

 黃沛榮並將之分成「以人言之」、「自事言之」、「以理言之」來談，見黃沛榮《易學乾坤》（臺

北：大安，1998），頁 234、235，讀者可參看。 
82

 〈既濟〉初九爻辭：「曳其輪，濡其尾，无咎。」（《周易正義》，頁 136）、〈既濟〉上六爻辭：

「濡其首，厲。」（《周易正義》，頁 137）、〈未濟〉初六爻辭：「濡其尾，吝。」（《周易正義》，

頁 137）、〈未濟〉上九爻辭：「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周易正義》，頁 138） 
83

 〈乾〉用九爻辭：「見群龍无首，吉。」，《周易正義》，頁 10。 
84

 〈坤〉用六爻辭：「利永貞。」，《周易正義》，頁 20。 
85

 此種表述方法中便穿透著「自然物如此，故人亦當如此」的思維，如〈明夷〉初九：「明夷于

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周易正義》，頁 88），以鳥垂翼低飛、小心翼翼的避禍

之象，說明君子遠行避禍也當謹慎迅，不應再顧及飲食；又如〈小過〉卦辭以「飛鳥遺之音，

不宜上，宜下」來比喻人事方面「可小事，不可大事」（《周易正義》，頁 134），同樣以鳥飛越

高越無所適從、向下才能找尋安身之處來比喻人為處事上的「不可大事」。再如〈大過〉九二：

「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周易正義》，頁 70），「枯楊生稊」則枯楊的樹根又能

繼續吸取養分，再冒新芽，自然物如此，故人事上的「老夫得到女妻」後，同樣能重新充滿了

活力，故无不利。 
86

 王博，《易傳通論》，頁 76-77。 
87

 此乃孔穎達首先提出，曰：「今驗六十四卦，二二相耦，非覆即變。覆者，表裏視之遂成兩卦，

〈屯〉〈蒙〉、〈需〉〈訟〉、〈師〉〈比〉之類是也；變者，反覆唯成一卦，則變以對之，〈乾〉〈坤〉、

〈坎〉〈離〉、〈大過〉〈頤〉、〈中孚〉〈小過〉之類是也。」（《周易正義》，頁 186-187）。 
88

 如〈泰〉〈否〉、〈剝〉〈復〉、〈損〉〈益〉、〈既濟〉〈未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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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結構便蘊含了對立面思考的深層義理，而〈既濟〉之後是〈未濟〉的卦序排列，

亦隱含了對立面會循環往復的思維。再如一卦六爻的形式結構，若對照爻辭中常出現的

「勿逐，七日得」之意象89，可發現一卦的六個爻位乃象徵著時間之流中的六個連續時

段，蘊含著循環往復的時間觀，林麗真便指出：「《周易》的時間觀念……不是使用概念

的解說或理論的分析，而是採取一種特殊的形式結構來彰顯。……以『--』與『─』這兩

種基本爻號，分別代表『陰』與『陽』，重疊六畫以成一卦，進行排列組合，恰成六十四

卦三百八十四爻的一整套《周易》系統。而在此中，它似乎是把六十四卦看成宇宙間六

十四種時間狀況的表徵；而每一卦中的六個爻，便看成是呈顯該卦時間動態意義的六個

相連續的單位」90，《易經》對「時」的思考實蘊含在其形式結構中。又如居卦體之「中」

的二五爻所繫之爻辭多吉，上爻所繫之爻辭多凶91，亦顯示了此形式結構中蘊含了偏亢

則凶、宜尚「中」的憂患意識。 

  而上述卦爻辭中的意象呈現、表述方法，及《易經》整體的形式結構，乃是其文本

底下的「思辨的結構」92，《易傳》詮釋卦爻辭，除了闡明其表層文意外，亦向下挖掘《易

經》文本的思辨的結構，顯明其中所蘊含的深層義理。以下便舉例說明《易傳》如何在

詮釋卦爻辭的過程中達到挖掘蘊謂以顯明深層義理的效用。綜觀「卦爻辭」與《易傳》

由此所挖掘出的「深層義理」，兩者的關係可概分為「稍露端緒」及「隱而未顯」兩大端，

茲分別說明如下： 

1.深層義理在卦爻辭中「隱而未顯」 

  所謂「隱而未顯」，意指單就被詮釋的卦爻辭之字面來看，深層義理隱藏於其中而未

透顯出端倪。當《易傳》詮釋此類卦爻辭時，往往以《易經》的整體思想傾向作為其詮

釋的方向，此乃是「以整體詮釋部份」的思維。而《易經》整體的思想傾向如前所述，

或表現於形式結構中，或表現於其它條卦爻辭中。《易傳》便由此種「以整體詮釋部份」

的思維，向下挖掘出《易經》的深層義理，如： 

                                                      
89

 如〈既濟〉六二爻辭：「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周易正義》，頁 136）、〈震〉六二爻

辭：「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周易正義》，頁 114） 
90

 林麗真，〈周易「時」、「位」觀念的特徵及其發展方向〉，收於林麗真《義理易學鉤玄》（臺北：

大安，2004），頁 8。 
91

 黃沛榮於〈周易卦爻辭釋例〉一文中便指出：「二、五爻吉辭最多，合計佔 47.06%，幾達總數

之半……二、五爻吉辭最多，可見《易》爻作者有『尚中』之觀念。……上爻多凶，蓋因《易》

辭作者有物極必反之觀念」，收於黃沛榮《易學乾坤》，頁 148-149。 
92

 劉昌元曾指出：「為什麼可能在直說的語文之下去挖掘其隱藏的義理？這一方面可以說是因為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另一方面我們可以借嘉德瑪的詞語來說，是因為語言本身有『思辨

的結構』，此結構指的是已明說的語言雖然是有限的，但它總是反映了無限未明說的東西」，請

見劉昌元，〈研究中國哲學所需遵循的解釋學原則〉，收於沈清松主編《跨世紀的中國哲學》，

頁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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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小象〉：｢東鄰殺牛｣，

不如西鄰之時也。93
 

從上述爻辭的字面看來，未見深層義理之端倪，故《易傳》參考《易經》整體的思想傾

向來詮釋此爻辭。透過「由原因的角度釋辭」之法，以「時」的掌握為「東鄰殺牛不如

西鄰之禴祭」的原因，由《易經》整體所蘊含的對「時」之思考，來詮釋此爻辭，向下

挖掘出「重時」的深層義理，顯明此隱含的課題。 

  又如： 

〈節〉初九：不出戶庭，无咎。〈繫辭〉：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

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94
 

〈需〉九三：需于泥，致寇至。〈小象〉：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95
 

〈節〉初九及〈需〉九三爻辭的深層義理隱而未顯，《易傳》參考《易經》整體所蘊含的

憂患意識精神，「以整體詮釋部份」，故〈繫辭〉將「不出戶庭」的意象聯想為「慎密不

出言語」的憂患意識，〈小象〉則「由原因的角度釋辭」，指出「致寇至」的原因乃在於

自己，並進而以《易經》的憂患思想作為申論的方向，而言「敬慎不敗」，凡此皆是透過

詮釋挖掘深層義理，顯明《易經》隱含的課題。 

  由《易傳》「以整體詮釋部份」的思維運作可知，《易傳》基本上認為《易經》文本

的思想在整體上是相合無間的，故理解「部份」時，需以「整體」的思想作為理解的方

向96，因此如上所述，《易傳》在使用「由原因的角度釋辭」、「意象的聯想」的詮釋方法、

或者加以申論時，其詮釋卦爻辭所指出的原因、聯想的方向、及申論的內容97，均是以

《易經》整體的思想傾向為詮釋方向。 

2.深層義理在卦爻辭中「稍露端緒」 

  所謂「稍露端緒」，意指就被詮釋的卦爻辭之字面觀之，已約略可見深層義理透顯於

                                                      
93

 《周易正義》，頁 136、137。 
94

 《周易正義》，頁 132、152。 
95

 《周易正義》，頁 32。 
96

 劉昌元在〈研究中國哲學所需遵循的解釋學原則〉一文中提出三個原則，其中的「融合原則」

之精神有類於此，劉昌元指出：「（融合原則）預設經典文本在思想上是融合一致的，因此對某

部分的解釋……必須與其他部分融合。當然我們對部份的瞭解會影響我們對整體的瞭解，而我

們對整體的瞭解也會影響我們對部份的瞭解，所以會產生一種詮釋學的循環。」，頁 87。 
97

 以《易經》整體的思想傾向為申論的方向者又如〈彖〉，常於申論的部分展現「天地」與「人」

的一致性（請參註 55所舉之例句），即是以《易經》所蘊含的「推天道以明人事」之深層義理

作為詮釋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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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當《易傳》詮釋此類卦爻辭時，往往參考《易經》整體所蘊含的深層義理，並順

著卦爻辭所透顯之思維脈絡繼續發展，以向下挖掘其蘊謂，如： 

〈坤〉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文言〉：陰雖有美，含之；以從

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98
 

〈坤〉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文言〉：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无陽也，

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

玄而地黃。99
 

〈坤〉六三爻辭中已約略可見對立面中輔佐的一方應有的態度，〈坤〉上六爻辭則透顯出

若兩對立面衝突對戰所導致的結果，《易傳》乃順著爻辭所透顯的思維脈絡、並參考《易

經》整體所蘊含的對立面深層義理，向下挖掘出陰陽兩對立面中，陰為從而陽為主，其

類不可逾越，若主從無別則兩敗俱傷的深層義理。 

  而綜觀《易傳》在達致顯明深層義理的詮釋效用中，所常使用的詮釋方法主要有四，

《易傳》或以深層義理為卦爻辭所述狀況的原因，「由原因的角度釋辭」；或以深層義理

為聯想卦爻辭的方向，由「意象的聯想」挖掘蘊謂；或者透過「比配思想概念」，將仁禮

敬義……等德目導入卦爻辭中100，顯明《易經》憂患意識中的道德精神；或透過「直陳

文意」之法，說明卦爻辭之蘊謂，如上方所引〈文言〉釋〈坤〉六三爻辭即是。 

（三）哲理的創發：由詮釋建構哲學 

  所謂「哲理的創發」指《易傳》透過詮釋卦爻辭，創發出整體《易經》所未蘊涵的

新思想，以〈繫辭〉、〈彖〉、及〈文言〉為多。哲理的創發可概分為兩層次，其一為「發

展式的哲理創發」，意指《易傳》延續《易經》舊有的課題，但於其中添入新的思維脈絡

以發展之，所謂「新的思維脈絡」意指未能透過《易經》整體的形式結構及卦爻辭內容

而推得者，故「發展式的哲理創發」一方面是由《易經》中發展而來，一方面又有其哲

理創發的部份。其相較於「蘊謂的挖掘」中，《易傳》對蘊含於《易經》深層的固有課題，

乃是順著《易經》的深層義理之思維脈絡加以詮釋，故「蘊謂的挖掘」之論述脈絡皆能

由《易經》的形式結構或卦爻辭內容中推得，兩者在詮釋效用上實有不同。其二為「開

創式的哲理創發」，意指《易傳》直接透過詮釋開創出《易經》所未曾蘊含的新課題。相

較於「發展式的哲理創發」中，《易傳》乃延續《易經》舊有的課題加以發展出新思維，

兩者在哲理創發的層次上亦有所不同。以下就這兩層次的哲理創發加以說明，亦藉此觀

                                                      
98

 《周易正義》，頁 19、21。 
99

 《周易正義》，頁 20、21。 
100

 請參註 37及註 38之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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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易傳》「由詮釋建構哲學」的情形。 

1.發展式的哲理創發 

  關於「發展式的哲理創發」，本文將舉《易經》中所固有的道德課題為例，說明《易

傳》為此舊課題發展出哪些新思維。《易經》在卦爻辭內容及形式結構中原就蘊含著憂患

意識，如〈乾〉九三爻辭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101，言要從早到晚保

持警惕，乾健不息，才能無咎；〈履〉九四爻辭曰：「履虎尾，愬愬，終吉。」102，言履

險之時，能懼103則可濟險而終吉；〈既濟〉六四爻辭曰：「繻有衣袽，終日戒」104，言

須終日保持警戒，思患而豫防之105。而《易經》所蘊含的道德思想，主要正是表現為一

種憂患意識106，敬、謙、信、中、正……等道德主張均是《易經》文本在憂患意識的精

神下所提出的，故其言能「敬」才能濟「有不速之客三人來」之險107；能「謙」才能永

保平安而「有終」，「亨」「吉」而「无不利」108；能有「信」德才能「勿問」而「元吉」
109；若行為「不正」則「不利有攸往」110；另外，就二五爻多繫吉辭、上爻多繫凶辭111的

形式結構看，亦在偏亢則凶的憂患精神下諭示了「中」德。 

                                                      
101

 《周易正義》，頁 9。 
102

 《周易正義》，頁 41。 
103

 唐‧陸德明《經典釋文》（楊家駱主編，台北：鼎文，1975），卷二〈周易音義〉釋「愬愬」

曰：「《子夏傳》云『恐懼貌』，何休注《公羊傳》云『驚愕也』，馬本作『虩虩』，……云『恐

懼也』，《說文》同《廣雅》云『懼也』。」，頁 21。 
104

 《周易正義》，頁 136。 
105

 〈既濟‧大象〉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周易正義》，頁 136） 
106

 《周易》的憂患意識實為一種道德精神，而非著眼於一己利害得失的畏首畏尾、杞人憂天，

劉錦賢對此曾作過清楚的辨析：「『憂患』一語，有劣義，有勝義。其劣義，乃擔心禍害之意。……

乃是對世事有所計較顧慮，因而患得患失之心理狀態……其勝義，乃操危慮患之意，……乃

是對自己行為之可能墮落有所警覺，或對群體之受到傷害感到不安，所激起之莊敬奮勵、濟

人利物之心理狀態。如是則能自我要求，以提升個人之生命境界，並對群體之責任有所承擔。

《周易》經傳之作者，皆具崇高之道德意識，故其中所謂『憂患』云者，取其勝義，不取其

劣義。……憂患意識不同於宗教中之恐怖意識，實有道德意識在焉。」，請見劉錦賢，〈易道

之「懼以終始」論述〉，《興大人文學報》第三十四期，頁 3-4。 
107

 〈需〉上六爻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周易正義》，頁 33） 
108

 〈謙〉卦是眾卦中唯一六爻皆吉者，全卦皆言有「謙」德才能「亨」「吉」而「无不利」，才

能「有終」，〈謙〉卦辭：「亨，君子有終。」、〈謙〉初六爻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謙〉六二爻辭：「鳴謙，貞吉。」、〈謙〉九三爻辭：「勞謙君子，有終，吉。」、〈謙〉六四

爻辭：「无不利，撝謙。」、〈謙〉六五爻辭：「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謙〉上

六爻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見《周易正義》，頁 47-48。 
109

 〈益〉九五爻辭：「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周易正義》，頁 97），「孚」乃

信之意，清‧王引之《經義述聞》（臺北：臺灣商務，1979年）曰：「『有孚惠心』者，言我信

於民，順民之心也。『有孚惠我德』者，言民信於我，順我之德也。」（頁 39） 
110

 〈无妄〉卦辭：「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周易正義》，頁 66） 
111

 〈乾〉、〈坤〉、〈泰〉……等卦均為全卦皆吉，至上爻始由吉轉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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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傳》乃在《易經》固有的道德課題中，藉由詮釋，一方面挖掘此蘊謂，顯明憂

患意識之深層義理，如上節所述112；一方面更進一步在此課題中發展出新思維113，而有

哲理創發的表現，為《易經》的道德課題發展出新的論述脈絡，如： 

〈中孚〉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繫辭〉﹕君子

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

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114
 

〈乾〉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文言〉：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

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115
 

〈繫辭〉將「鳴鶴在陰，其子和之」的意象聯想為「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

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的思想，亦即其言行善，則即使於千里之遙亦能「應之」，

反之則千里之外亦皆「違之」；〈文言〉亦直陳與天合德者，則能與天、人皆感應而「弗

違」，《易傳》乃透過詮釋將「感應思維」融進道德課題中116。此種將感應思維與道德課

題結合的論述脈絡未能由《易經》的形式結構或卦爻辭內容中推得，故屬《易經》固有

道德課題中的新思維。 

  《易傳》又藉由詮釋卦爻辭，更進一步指出德性之所以能由內向外感通，其媒介乃

是「氣」： 

〈乾〉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文言〉：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

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

                                                      
112

 請參見前文對註 94及註 95之引文的說明。 
113

 新思維之「新」及哲理創發的「創發」，乃僅就《易經》而言，非必謂此思維是當代學術思潮

中所無。事實上，由詮釋所創發的哲理往往受當代學術思潮的啟發，詳見後文頁 27-28 的說

明。 
114

 《周易正義》，頁 133、151。 
115

 《周易正義》，頁 10、17。 
116

 蔡璧名便透過〈繫辭〉釋〈中孚〉九二的原文率先指出：「在此擴及天地的感應場中，人，是

唯一可以自覺言行，影響吉凶悔吝的主宰……居室中之人（感應作用之主體）言行的善惡，

會感應作用到千里之外：『善』的言行舉止，感而得到同類之回應，於是更強化其作用之『場』」，

請見蔡璧名，〈感應與道德──從判比儒、道與《易傳》的成德工夫論「道德」開展的另一種

模式〉，《國立編譯館館刊》，第二十六卷，第二期，頁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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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其類也。117
 

〈文言〉由龍飛於天的意象聯想到龍與天乃「同類」，就如同「水流濕，火就燥」一般，

同類則相感相從，而其相感的媒介乃是「氣」，所謂「同氣相求……則各從其類也」，〈繫

辭〉亦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與天地相似，故不違」118，萬物皆由精氣所組成，

故能與天地之氣相感而不違，此種氣感的思維，亦是《易傳》藉由詮釋所創發的哲理之

一，楊儒賓便指出，《易傳》乃是自然氣化身體觀的先聲：「這種身體觀強調自然與人身

同是氣化產物，因此，自然與人在內在的本質上同樣是感應的。」119。 

  故當德性盛大時，由德性所引動的體內之氣也會瀰漫充滿，而使德性之美向外彰顯

於形體，進而與外界「同氣相求」，發於事業： 

〈坤〉六五：黃裳，元吉。〈文言〉：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

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120
 

〈文言〉由「黃裳」的意象聯想出「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當內心含藏德性，便能感通

天地之理，並以正道處下位而不僭越。而此內在的德性之美，更會彰顯於形體121、外發

於事業122，所謂「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此「事業」乃指《繫辭》所謂「天

下之業」、「崇德廣業」123。透過《易傳》的詮釋，「德」與「身」的關係較《易經》更為

                                                      
117

 《周易正義》，頁 15。 
118

 《周易正義》，頁 147。 
119

 請見楊儒賓，《儒家身體觀》（臺北：中研院文哲所，2003年 1月），〈導論、四體一體的身體

觀〉，頁 8。 
120

 《周易正義》，頁 20、21。 
121

 楊儒賓解釋此類思想曰：「現實的人其身心並非被決定不能轉移的，而是可轉變的，可轉變的

根本因素，亦即其工夫論的核心所在，乃因人人皆有構成性命本質的精氣隱伏在『彼心之心』

底層。當精氣瀰漫至極，徹底顯現時，……全心（意）是氣，志（意）氣合一，但另一方面，

氣也滲入身中，全身是氣。」，見楊儒賓《儒家身體觀》，頁 56-57。 
122

 蔡璧名指出：「在儒者的認知中，心靈修德的影響力，……對於實然世界中近如髮膚色象、生

理年壽，遠及天下，均存在不可忽略的影響，且此影響似乎未必得逕由政治教化所衍生」、「布

衣的『君子』、超凡的『神人』即使不依傍政教權位，仍然可以憑藉著天地間同聲、同氣、同

類相感相應的作用機序，臻至德被『家國』、功化『天下』的理想。」，請見蔡璧名〈感應與

道德──從判比儒、道與《易傳》的成德工夫論「道德」開展的另一種模式〉，頁 1、17。 
123〈繫辭〉曰：「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周易正義》，頁 158），又曰：「夫《易》，聖

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周易正義》，頁 150）、「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周

易正義》，頁 155），「崇德廣業」意謂著此「業」與「德」的息息相關，有德才能感通天下之

志，能感通天下之志才能定「天下之業」，此種「舉而錯之天下之民」的事業實由內在之德所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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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密，故〈小象〉亦提出「脩身」一詞以表「脩德」之意124。《易傳》此種內在德性會彰

顯於形體的身心一如思維，及其由「心」而「身」而「事業」的道德開展模式，是整體

《易經》文本──包括卦爻辭內容及形式結構──中所未蘊含者，故亦是從《易經》固

有的道德課題中發展出的新思維。綜上可知，《易傳》實為《易經》固有的道德課題添

入不少新的思維脈絡以發展之，故以此作為「發展式的哲理創發」之例。 

2.開創式的哲理創發 

  關於「開創式的哲理創發」，本文將舉宇宙生成論為例，說明《易傳》如何藉由詮釋

卦爻辭開創出此新課題。雖然我們很難絕對地說《易經》中完全不存在廣義的有關宇宙

論方面的思考125，但《易》學中較具哲學意義的宇宙生成論述實始自《易傳》126，在《易

經》中則較未直接觸及宇宙萬物的生成課題，故相較於《易傳》在《易經》固有的道德

課題中提出新思維為「發展式的哲理創發」，《易傳》藉由詮釋所建構的宇宙生成思想，

乃直接開創出原本經典所未蘊含的新課題，其詮釋角度的選取相較於整體《易經》文本

的走向，有明顯的獨立性與區別性，故其哲理創發的層次亦較高，屬「開創式的哲理創

發」。 

  值得注意的是，《易傳》在《易經》中所開創出的宇宙生成課題，在當代學術上已有

的宇宙生成說法中，有其新的脈絡與精神。《易傳》之所以能藉由詮釋開出別於眾說而具

新脈絡與新精神的宇宙生成論，主要因為《易傳》對宇宙生成論的建構受《易經》文本

精神的影響，如： 

〈乾〉卦辭：元亨利貞。〈彖〉：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

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

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127
 

〈坤〉卦辭：元亨，利牝馬之貞。〈彖〉：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

                                                      
124

 〈小象〉詮釋〈復〉初九爻辭為「『不遠』之『復』，以脩身也。」，而〈小象〉每以「復」的

意象為「修德」，故於詮釋〈復〉卦中提出「中、仁、義」的德目及「從道」的主張，所謂「『敦

復，无悔』，中以自考也。」、「『休復』之『吉』，以下仁也。」、「『頻復』之『厲』，義『无咎』

也。」、「『中行獨復』，以從道也。」、「『迷復』之『凶』，反君道也。」，〈復‧小象〉請見《周

易正義》，頁 65-66。 
125

 如《易經》中陰陽遞嬗的思維，亦可說是廣義的對宇宙論的思考。 
126

 梅廣便指出：「具有哲學意義的宇宙論在先秦時期就發展出來了，但恐怕也不是很早。照現有

的資料看來，大概不會早於戰國時代。」，見梅廣，〈從楚文化的特色試論老莊的自然哲學〉（《臺

大文史哲學報》，第六十七期，2007年 11月），頁 3。 
127

 《周易正義》，頁 8、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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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128
 

乾坤並建、剛柔並濟為《易經》所內蘊的精神129，《易傳》受此精神影響，故其詮釋〈乾〉、

〈坤〉卦辭以開創宇宙生成的新課題時，便把宇宙萬物的生成過程分為「資始」與「資

生」兩階段來談，透過將「卦名與卦辭首字併讀」130的方法，把「資始」與「資生」的

兩根源命名為「乾元」和「坤元」，為宇宙萬物的生成不息賦予乾健與坤順並建的精神，

此宇宙生成論所富有的「乾坤並建」精神乃是有別於當時眾說的特色之一。 

  《易傳》並進而由「元亨利貞」之辭探索其深層的「思辨的結構」131，因其排序而

以「元」為「始」，再從「始」去設想宇宙萬物初始的狀態──乃「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從「始」義引申出「首」義，言「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其中「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一語，乃是《易傳》為當代宇宙生成課題的討論所開出的

另一新脈絡，亦即資始萬物的乾道，同時也內化於萬物而為其性命，戴璉璋便曰：「道這

個也稱為乾、坤、神、太極的創生實體……具有普遍性、超越性。值得注意的是《易傳》

中的道也兼具內在性與主體性。……物之所以能承繼道而成善，根源在於內在之性。……

道超越而內在，它內在於物，而為物得以生生不已之性」132，故「乾元」的「資始」意

涵，所包括的便不僅是「出庶物」，亦要「正性命」，萬物有此乾坤之元為己之性命，故

能與天地之道相感而「成性存存」以入「道義之門」133，則《易傳》宇宙生成論所言之

「生」乃具有道德的精神，故〈彖〉言「坤元」對萬物的「資生、厚載」為「德合无疆」。

可知在《易傳》的詮釋下，乾坤除了是宇宙萬物生化的根源，亦具有道德的意涵，此乃

《易傳》由詮釋所建構的宇宙生成論有別於當時已有眾說的另一獨特脈絡所在134。 

  可知《易傳》實以「乾坤並建」為宇宙運行及萬物生化的主軸，並具有道德的精神，

故《易傳》又主張，能領會此一乾一坤、一陰一陽的宇宙萬物生化流行之精義者，即是

「德之盛」者： 

                                                      
128

 《周易正義》，頁 18。 
129

 就形式結構來看，《易經》六十四卦以〈乾〉〈坤〉為首，又僅此兩卦的卦象為純陽及純陰、

卦爻辭有用九及用六，皆顯示〈乾〉〈坤〉在《易經》中所別具的特殊性。將之與《易經》蘊

含的物極必反思想並觀，其中乃諭示了乾坤並建、剛柔並濟的精神。 
130

 將「卦名與卦辭首字合併」的讀法，乃有取於《易經》的表述方法，爻辭便多半在最前面繫

以卦名，黃沛榮便指出此點，詳見黃沛榮《易學乾坤》，頁 128-132。 
131

 參見註 92。 
132

 戴璉璋，〈《易傳》關於天人之際的論述〉，《鵝湖月刊》，第十五卷第八期，1990年 2月。 
133

 〈繫辭〉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周易正義》，頁 150） 
134

 錢穆於〈易傳與小戴禮記中之宇宙論〉一文中便論及《易傳》所提出之宇宙論與當時道家、

陰陽家……等眾說的不同，乃在於其「言化，主於生而謂之德，其所以絕異於莊周老聃氏之

言者又一也。」、「往者莊周老聃自然的宇宙觀，至是遂一變而為秦漢以下儒家德性的宇宙

觀，……此又易傳戴記之功也。」，詳見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二）（臺北：東大，1993），

頁 263-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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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繫辭〉：天下何思何慮﹖天下

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

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

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

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

盛也。135
 

《易傳》透過「意象的聯想」之法，將「往來」一辭聯想為對立面的相互推移，一乾一

坤、一陰一陽、一屈一信，由此產生宇宙萬物的流行變化。故宇宙萬物的流行變化雖然

多端，然皆是一乾一坤的對立面相推使然，故不必過多思慮，因而《易傳》又由「朋從

爾思」的「思」字申說「天下何思何慮」的乾坤大化易簡之理。並進而主張人若能從乾

坤大化的對立面推移中極深研幾136、精研其義，就是「德之盛」者，所謂「窮神知化，

德之盛也」137，而以此應世、安身，即是「崇德」，所謂「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

身，以崇德也」，此不僅是透過詮釋顯豁《易傳》的宇宙生成論所別具之道德精神，更將

此宇宙生成論的道德精神與對立面思維相結合，此種結合亦是《易傳》論述此課題的獨

創性之一。 

  由上可知，《易傳》由詮釋建構宇宙生成論的表現，一方面有別於《易經》，開出其

所未有的新課題；一方面又有取於《易經》，以其乾坤並建的道德精神及對立面思想建構

新課題的內容。而就《易傳》「於《易經》開出新課題」及「對此課題開出有別於當時眾

說的新精神」兩方面而言，皆有其獨創性，故屬「開創式的哲理創發」，錢穆便說：「《易

傳》……之宇宙論，實為晚周以迄秦皇漢武間儒家所特創，又另自成為一種新的宇宙論。」
138、「自戰國晚世，下迄秦皇漢武之間，……其時之儒家，……別於孔孟一派之舊儒，而

其主要分辨，即在其宇宙論方面。……故論戰國晚世以迄秦皇漢武間之新儒，必著眼於

其新宇宙觀之創立。」139，《易傳》的宇宙生成論實是其「由詮釋建構哲學」的表現中最

特殊而別具貢獻的一項。 

  由上文論述可知，《易傳》所創發的哲理並非憑空而來，其來源可概分兩方面來談，

                                                      
135

 《周易正義》，頁 83、169。 
136

 「極深研幾」乃〈繫辭〉語，〈繫辭〉曰：「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

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周易正義》，頁 155）。 
137

 〈繫辭〉常以「神」字說明對立面變化之道，如〈繫辭〉詮釋〈豫〉六二爻辭曰：「知幾其神

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君

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周易正義》，頁 171），便以「神」說「知幾」，而「幾」

即對立面產生變化之初的細微徵兆，故〈繫辭〉又由「知幾其神乎」申論到知「微、彰」、「柔、

剛」的對立面變化之理。 
138

 錢穆，〈易傳與小戴禮記中之宇宙論〉，收於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二），頁 261。 
139

 錢穆，〈易傳與小戴禮記中之宇宙論〉，收於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二），頁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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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是受戰國時期的學術思潮所啟發，此種有別於《易經》的歷史脈絡，乃構成《易傳》

作者詮釋的新視域，影響詮釋結果甚深，如上文所述的內在德性彰顯於外在形體的身心

一如思想，在同時期的《孟子》和《管子》中亦有類似的主張140。而在當時的學術思潮

中，關於宇宙生成課題的論述亦紛紛展開141，而且多以宇宙為氣的流行變化142，《易傳》

處在此歷史脈絡下，其詮釋自受此學術氛圍的影響，故亦於《易經》固有的道德課題中

發展出身心一如的新思維，並於詮釋《易經》中開出宇宙生成的新課題，且亦持氣化的

宇宙觀立場143。其二，哲理創發除受歷史脈絡構成的新視域影響外，亦源於其詮釋的文

本──《易經》──的內容，如《易經》所蘊含的感應思維144，便被《易傳》吸收而與道

德課題結合，形成新的論述脈絡；而《易經》固有的深層義理──乾坤並建的對立面思考

與道德精神、及感應思維145，亦被《易傳》吸收以運用於宇宙生成論的建構。故《易傳》

藉由詮釋所創發的哲理，乃是當代學術思潮所提供的新的詮釋視域、與《易經》文本的

內容產生「視域融合」146的結果。 

                                                      
140

 楊儒賓對此有深入的研究，他指出：「在孟子學的踐形觀……，人外在的氣象是由內在的道德

心性氣血一體湧發上來的，這就是所謂的『有諸內，必形諸外』」，請參見楊儒賓《儒家身體

觀》，頁 31。楊儒賓又指出《管子》〈內業〉〈心術下〉兩篇中呈現了「全心─全形境地時，身

心一如，身體皆帶有精神的涵義」（《儒家身體觀》，頁 57） 
141

 錢穆便指出戰國時期有道家的新宇宙觀確立，陰陽家亦繼之提出關於此課題的看法，請參錢

穆〈易傳與小戴禮記中之宇宙論〉一文，收於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二），頁 258-259。 
142

 錢穆於〈易傳與小戴禮記中之宇宙論〉一文中曰：「宇宙何由而運轉，種物何由而作始乎？此

在莊周老聃，則曰是特一氣之聚散耳。陰陽家承之，始詳言一氣之分而為陰陽，陰陽之轉而

為四時，散而為五行。」，見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二），頁 259。 
143

 《易傳》藉由詮釋卦爻辭建構氣感的萬物化生思想，如〈彖〉詮釋〈咸〉卦辭曰：「柔上而剛

下，二氣感應以相與……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周

易正義》，頁 82），〈繫辭〉詮釋〈損〉六三爻辭亦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

物化生。」（《周易正義》，頁 171），孔穎達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者，絪縕相附著之義，

言天地无心，自然得一，唯二氣絪縕，共相和會，萬物感之，變化而精醇也。」（《周易正義》，

頁 171）。 
144

 感應思維亦是《易經》固有的深層義理，占筮活動即與感應思維有關，占筮者須先洗心以退

藏於密、神明其德才能感通天命，蔡璧名便指出：「支持占筮活動有效性之理論依據，正是主

張同聲、同類、同氣相感的感應原理。」，請見蔡璧名，〈感應與道德──從判比儒、道與《易

傳》的成德工夫論「道德」開展的另一種模式〉，頁 22。 
145

 《易傳》宇宙論所吸取的《易經》之感應思維屬對立面相感、而非同類相感的模式（參註 143

中之引文）。此二種感應思維皆為《易經》固有的深層義理，同類相感主要蘊含於占筮精神中

（參註 144），而對立面相感的思維則蘊含於陰陽兩象的《易》象變化中，〈咸〉卦之意即有取

於陰陽兩象的交相感應。 
146

 「視域融合」（fusion of horizons）乃高達美所提出，張鼎國對此曾有清晰的說明：「真正發生

在詮釋者和文本之間的理解活動，應該是一種全然的中介，也就是高達美所說的視域融合。

不同的視域，總是在不斷交融以形成新視域之過程中被把握的，歷史視域中所掌握到的事理，

會因為從現實處境出發的新的視域，而得到另一番不同的發揮與適用，增益著後起者可資憑

藉的理解可能性。」，請見張鼎國〈「較好地」還是「不同地」理解？──從詮釋學論爭看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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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綜觀《易傳》在達致創發哲理的詮釋效用中，所常使用的詮釋方法主要有三，或

透過「直陳文意」之法，直陳所創發的哲理以為卦爻辭的文意147；或透過「意象的聯想」

之法，以所創發的哲理為卦爻辭的聯想方向148；或透過「由原因的角度釋辭」，以所創發

的哲理為卦爻辭所述狀況的原因149。 

（四）易象的詮解：「以象釋辭」的附帶效用 

  象與辭均以「聖人之意（情）」為內容，所謂「聖人立象以盡意」150、「聖人之情見

乎辭」151，故《易傳》詮釋《易經》乃期望能從中獲致聖人之意。而當「辭」只能「見」、

而不能「盡」聖人之意（情）時，就必須藉助「象」以盡意，故《易傳》詮釋卦爻辭時，

除了透過卦爻辭的文字本身「向下挖掘」，由意謂而蘊謂、進而至創謂的哲理創發外，亦

可「向前溯源」152，由象來釋辭，故就經典詮釋的角度來看，象與辭的關係實為密切。

一般的文本詮釋多只由文字本身「向下挖掘」，而沒有「向前溯源」的詮釋空間，由此

也凸顯了《周易》這部經典的特殊之處。 

  而《易傳》要透過《易》象來詮釋卦爻辭，也自然地須對《易》象有所詮解，此乃

「以象釋辭」一法的附帶效用，故「《易》象的詮解」之效用也多見於較常使用「以象釋

辭」之法的〈彖〉及〈小象〉。《易傳》多由《易》象所呈現的爻應、爻位、卦體、卦德……

等來切入說明卦爻辭中的吉凶之意，故這些方面也成為《易傳》以象釋辭時對《易》象

有所詮解的主要面向，以下試舉例說明之，如〈彖〉： 

〈旅〉卦辭：小亨，旅貞吉。〈彖〉：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

亨，旅貞吉」也。153
 

〈比〉卦辭：不寧方來，後夫凶。〈彖〉：「不寧方來」，上下應也。154
 

                                                                                                                                                              

註疏中的詮釋定位與取向問題〉一文（《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九卷第三期，1999年 9月），

頁 100。 
147

 如註 115 所引〈文言〉便以所創發的哲理直陳〈乾〉九五爻辭中的關鍵詞──「大人」──之

意。 
148

 如註 114所引〈繫辭〉釋〈中孚〉九二爻辭。 
149

 如註 128 所引〈彖〉釋〈坤〉卦辭，便以所創發的生物、載物、品物的宇宙萬物生成思想為

之所以亨的原因。 
150

 《周易正義》，頁 158。 
151

 《周易正義》，頁 166。 
152

 所謂「向前」，乃是就《易經》經典的形成過程而言，象在辭之先（〈繫辭〉乃以卦爻辭之寫

作為記述卦爻象之剛柔雜居與相推相感所呈現的吉凶意義，請見本文頁 7-8的說明）。 
153

 《周易正義》，頁 127。 
154

 《周易正義》，頁 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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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例中，〈彖〉從爻位的角度說明〈旅〉六五爻，對其以陰柔居外卦之中位，並順乎上九

之陽剛的爻象有所詮解，又言之所以「小亨，旅貞吉」之因乃在「止而麗乎明」，對〈旅〉

卦下〈艮〉上〈離〉的卦體及其所象徵之卦德有所詮解。次例中，〈彖〉乃從爻應的角度

釋辭，「上下應也」說明了整體〈比〉卦之象乃是由上下五陰爻應九五一陽爻。 

  又如〈小象〉： 

〈訟〉九五：訟，元吉。〈小象〉：「訟，元吉」，以中正也。155
 

〈豫〉六五：貞疾，恆不死。〈小象〉：六五「貞疾」，乘剛也。「恆不死」，中未

亡也。156
 

〈比〉六四：外比之，貞吉。〈小象〉：「外比」於賢，以從上也。157
 

首例中，〈小象〉由爻位的角度釋〈訟〉九五之辭，說明了〈訟〉卦九五爻其位為中，以

陽居五之象為正，亦可知九五中正乃元吉之象。次例及末例中，〈小象〉由卦體中各爻間

的「乘承比應」關係釋辭，故對〈豫〉卦六五與九四爻間的以柔乘剛之象、及〈比〉卦

六四外比於其上的九五爻之《易》象有所詮解。 

  又如〈文言〉： 

〈乾〉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文言〉：九三，重剛而不中，上

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158
 

〈乾〉上九：亢龍有悔。〈文言〉：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

以動而有悔也。159
 

〈文言〉以象釋辭時，多由爻位的角度切入，首例中，對於〈乾〉卦九三爻所處之位的

危疑不定、以及其與鄰近之爻皆為陽爻的「重剛」之象有所詮解；次例中，對於上爻所

處過高反而導致的无位之象有所詮解。 

  而〈繫辭〉則因較少運用「以象釋辭」的方法，故在其對卦爻辭的詮釋中，較無「易

象的詮解」之效用。 

                                                      
155

 《周易正義》，頁 35。 
156

 《周易正義》，頁 50。 
157

 《周易正義》，頁 37。 
158

 《周易正義》，頁 9、17。 
159

 《周易正義》，頁 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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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易傳》對卦爻辭的詮釋形式 

  在經過上文對《易傳》所使用的詮釋方法及其所帶來的效用作過系統而全面的分析

與歸納後，本節將再針對外部的詮釋形式加以觀察，其觀察焦點可概分為兩個面向，其

一為《易傳》詮釋卦爻辭時所運用的論述形式，其二為各傳對卦爻辭的詮釋範圍之別，

及此形式上的差異所內蘊的意義，茲分別加以討論如下。 

（一）《易傳》詮釋卦爻辭時所運用的論述形式 

  本文歸納出《易傳》的卦爻辭詮釋中，常見而具代表性的論述形式有三，分別是「定

義式」、「串講式」、及「自行論述式」。無論《易傳》運用何種詮釋方法，其論述的形式

皆可歸納為此三種，而不同的論述形式亦各有其長於發揮的詮釋效用，試說明如下。 

1.定義式 

  「定義式」乃引用卦爻辭並定義其內涵，常有「某者，某也」的論述形式。須說明

的是，本文所謂「定義式」，乃著重在定義之「形式」的使用，只要是使用「引述卦爻辭

並加以解釋」的定義之「形式」，不論所定義者是否為卦爻辭中的關鍵字詞160，亦不論所

使用的詮釋方法為何161，或其定義之內容達致哪一層面的詮釋效用162，皆屬定義式163。 

  「定義式」中，就引用卦爻辭的形式而言，又可再分為三種類型，其一，「照原句引

述卦爻辭，加以定義」，亦即對所引述之卦爻辭不加變更，如： 

〈困〉卦辭：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彖〉：「貞，大人吉」，以剛中

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164
 

〈鼎〉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繫辭〉：《易》曰：「鼎折足，覆公

                                                      
160

 廖名春談〈文言〉對爻辭的解釋方式，其中之一亦名為「定義式」，但和本文所謂「定義式」

的內涵不完全相同。廖名春將卦爻辭中屬重要關鍵詞的解釋列於另一類（他名為「重點注釋

式」），如「或」乃「或躍在淵」一爻辭中的關鍵字，故他便不把〈文言〉釋〈乾〉九四爻辭

的「『或』之者，疑之也」歸為定義式，請參廖名春《周易經傳與易學史新論》，頁 313-314。 
161

 如註 165 所舉〈繫辭〉釋〈鼎〉九四爻辭乃用「意象的聯想」之法，註 168 所引〈小象〉釋

〈豫〉六五爻辭則為「以象釋辭」，註 164所引〈彖〉釋〈困〉卦辭「有言不信」乃運用「直

陳文意」之法，所用的詮釋方法雖異，然其皆採「定義式」的形式以論述之。 
162

 如註 164所舉〈彖〉釋〈困〉卦辭「有言不信」的內容乃為「闡明表層文意」，註 171所引〈繫

辭〉釋〈否〉九五爻辭之內容則屬「挖掘深層義理」，註 168所引〈小象〉釋〈豫〉六五爻辭

之內容則為「詮解《易》象」，所達致的詮釋效用雖異，然其皆採「定義式」的形式以論述之。 
163

 以下「串講式」和「自行論述式」的概念界定亦然，其命名均是就《易傳》論述的「形式」

而言，而不論所使用的詮釋方法或達致的詮釋效用為何。 
164

 《周易正義》，頁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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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165
 

〈乾〉上九：亢龍有悔。〈文言〉：「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

知亡，知得而不知喪。166
 

由例句可知，定義的方式有「分句定義」者，如〈彖〉；有「整段一併定義」者，如〈繫

辭〉；有針對「關鍵詞」加以定義者，如〈文言〉。 

  其二，「變化卦爻辭，加以定義」，其對卦爻辭乃先加以些微更動，再予以定義，如： 

〈臨〉上六：敦臨，吉，无咎。〈小象〉：「敦臨」之「吉」，志在內也。167
 

〈豫〉六五：貞疾，恆不死。〈小象〉：六五「貞疾」，乘剛也。168
 

此形式以〈小象〉為多。最常見的變化卦爻辭的方式即例句中所舉──「以『之』字變化

卦爻辭」169及「將『爻位』併入爻辭中」兩種，由於所添加者為較不具解釋的實質意義

之虛詞，故其變更不影響卦爻辭的文意。 

  其三，「對『非卦爻辭文字』者，加以定義」，其定義的對象雖非卦爻辭文字，但往

往是與卦爻辭文意密切相關者，如： 

〈解〉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繫辭〉：隼者，禽也。弓矢

者，器也。射之者，人也。170
 

〈否〉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繫辭〉：危者，安其位者也；

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171
 

此形式以〈繫辭〉為多。例句中，除了「隼」和「亡」是爻辭的文字外，「弓矢」、「射之

者」、「危」、「亂」皆非爻辭文字，但與爻辭文意息息相關，〈繫辭〉皆對之加以定義，〈繫

辭〉實以定義的方式開展其論述。 

                                                      
165

 《周易正義》，頁 113、170。 
166

 《周易正義》，頁 10、17。 
167

 《周易正義》，頁 59。 
168

 《周易正義》，頁 50。 
169

 黃沛榮曾提出〈小象〉的「增文成辭例」，其中亦認為「增一『之』字以成文，此為〈小象傳〉

最普遍之辭例」，並共列舉二十二例，詳見黃沛榮《周易彖象傳義理探微》，頁 170-172。 
170

 《周易正義》，頁 94、170。 
171

 《周易正義》，頁 44、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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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串講式 

  「串講式」乃指將卦爻辭「分段鑲嵌」進詮釋內容的論述形式，故其論述勢必然「扣

文句脈絡」以發展之，如： 

〈坤〉卦辭：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彖〉：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

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172
 

〈坤〉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文言〉：陰雖有美，含之；以

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173
 

〈屯〉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小象〉：即鹿，

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174
 

由例句中可知，〈彖〉乃將〈坤〉卦辭分成「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西南得

朋」、「東北喪朋」、「安貞，吉」六段，〈文言〉則將〈坤〉六三爻辭分成「含章」、「從王

事」、「无成」、「有終」四段，〈小象〉亦將〈屯〉六三爻辭分成「即鹿」、「无虞」、「君子

幾不如舍」、「往吝」四段，再鑲嵌進其詮釋中加以串講，其詮釋皆全面性地扣文句脈絡

加以發揮。 

3.自行論述式 

  相較於上述兩者，「自行論述式」乃相對獨立的論述形式，此形式不須扣文句脈絡、

亦毋須先引述卦爻辭方能論述。如： 

〈坤〉九五：黃裳，元吉。〈文言〉：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

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175
 

〈中孚〉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繫辭〉：君子居

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

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

                                                      
172

 《周易正義》，頁 18。 
173

 《周易正義》，頁 19、21。 
174

 《周易正義》，頁 22。 
175

 《周易正義》，頁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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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176
 

由例句可見，《易傳》的論述內容乃是對爻辭文意加以靈活申論，既未依循爻辭的文句脈

絡、亦未先引用爻辭才加以解釋，其詮釋乃相對獨立於爻辭的範限，呈現出較大的詮釋

空間。 

  而「自行論述式」偶爾亦會於詮釋的末尾引用卦爻辭，但其自行論述部份的文意仍

是獨立而完整的，與「定義式」若將所引用的卦爻辭拿掉則文意不完整有所不同，如： 

〈復〉初九：不遠復，无祗悔，元吉。〈繫辭〉：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

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祗悔，元吉。」177
 

〈益〉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繫辭〉：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

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

以語，則民不應也；無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

「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178
 

《易傳》雖於末尾引用卦爻辭，但觀其自行論述的部份乃獨立完足而不依靠此卦爻辭的

引用始成，故其詮釋的精神與上述不引卦爻辭者同，皆是靈活的自行申論。而此種採靈

活的自由論述、又於末尾引用卦爻辭的類型，則以〈繫辭〉為多。 

  以上三種論述形式的提出，乃就詮釋的外觀擇取最具特色與區別性的大端加以歸

納，故就實際的詮釋內容觀之，其歸類並非截然劃分。而同一段詮釋常有兼用數種論述

形式的情形，如： 

〈乾〉上九：亢龍有悔。〈文言〉：「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

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179
 

前半部到「知得而不知喪」為止，採用「定義式」，後半部則使用「自行論述式」。 

  而三種論述形式各有其長於發揮的詮釋效用180，定義式的使用如上文所述，能達致

「闡明意謂、挖掘蘊謂、及詮解《易》象」的效用181，但定義式及串講式由於皆較受制

                                                      
176

 《周易正義》，頁 133、151。 
177

 《周易正義》，頁 65、171。 
178

 《周易正義》，頁 97、171-172。 
179

 《周易正義》，頁 10、17。 
180

 此處所言論述形式與詮釋效用的關係，乃就大體趨勢而言，並非截然地分別比配之。 
181

 請見註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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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文句的脈絡，故較少被《易傳》用以作為「哲理創發」的形式。串講式更因須分段鑲

嵌卦爻辭字句入其論述並串講之，故不易使用「以象釋辭」之法，因而其形式亦少達致

「《易》象詮解」之效，而主要在「闡明意謂」與「挖掘蘊謂」層面發揮其效用182。而自

行論述式因擁有較大的詮釋空間，詮釋者藉此形式能更易於論述自己的思想，故《易傳》

在進行「哲理創發」時，最常採用自行論述式。可見外部的論述形式實對詮釋所達致的

效用有所影響，故就詮釋課題的探究而言，論述形式的討論實有其重要性。 

（二）各傳對卦爻辭的詮釋範圍之別 

  詮釋形式中，除了論述形式的不同外，各傳對卦爻辭加以詮釋的範圍亦有差異，〈小

象〉、〈彖〉、〈文言〉、〈繫辭〉在詮釋形式上，有著「僅詮釋部份卦爻辭」和「對整體卦

爻辭均加以詮釋」之別。簡言之，〈彖〉及〈小象〉均對整體卦爻辭加以詮釋，〈文言〉

則只詮釋〈乾〉〈坤〉兩卦，〈繫辭〉更只選取十九條爻辭183做詮釋。詮釋部分或整體卦

爻辭，一方面是詮釋形式上的差異，一方面此種形式上的差異卻也透露出思想上的意義。

先就「詮釋部分卦爻辭」來說，〈繫辭〉加以詮釋的爻辭，多為危疑不定的「三、四」之

爻及位居極端的「初、上」之爻184，只有極少數是常繫以吉辭的「二、五」之爻185，此

種特殊趨勢便透顯了〈繫辭〉有意以此詮釋形式傳達憂患意識的思想，王博便指出：「其

選取的爻辭表面上似乎雜亂無章，其實有其內在的主題」186、「他主要是通過對這些爻

辭的解釋來表達憂患的主題，而大部分二和五爻的爻辭顯然不能滿足這個要求。」187。

而若進一步觀察〈繫辭〉對二、五爻辭的詮釋，會發現其詮釋的重點往往不在言吉之辭，

如〈否〉九五爻辭言「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188，〈繫辭〉乃略過言

吉之辭，而選擇後半部的「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加以詮釋，顯明其中所蘊含的居安思

危之憂患思想189；又如〈中孚〉九二爻辭言「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

靡之。」190，〈繫辭〉的詮釋重點同樣不在「我有好爵」的吉辭，而放在前半段的「鳴

                                                      
182

 如註 174所引〈小象〉釋〈屯〉六三爻辭的內容即為「意謂的闡明」，註 173所引〈文言〉釋

〈坤〉六三爻辭之內容則為「蘊謂的挖掘」。 
183

 請參註 184和註 185。 
184

 此類爻辭共十五條，分別是〈節〉初九、〈困〉六三、〈鼎〉九四、〈益〉上九、〈損〉六三、〈解〉

上六、〈解〉六三、〈咸〉九四、〈大過〉初六、〈復〉初九、〈噬嗑〉上九、〈噬嗑〉初九、〈謙〉

九三、〈大有〉上九、〈乾〉上九爻辭。 
185

 僅四條，分別是〈中孚〉九二、〈豫〉六二、〈同人〉九五、〈否〉九五爻辭。 
186

 王博：《易傳通論》，頁 186。  
187

 王博：《易傳通論》，頁 190。 
188

 《周易正義》，頁 44。 
189

 〈繫辭〉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

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周易正義》，頁 170）。 
190

 《周易正義》，頁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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鶴在陰，其子和之」，由此挖掘出謹言慎行的憂患思想191。再看同樣只詮釋部分卦爻辭的

〈文言〉，〈文言〉於眾卦中只詮釋〈乾〉、〈坤〉兩卦卦爻辭，〈文言〉亦有意以此特殊的

詮釋形式透顯出「〈乾〉〈坤〉為《易》之門戶」的思想。可知在「僅詮釋部分卦爻辭」

的形式中，其選擇本身便有著「顯明深層義理」的詮釋效用。 

  而「對整體卦爻辭均加以詮釋」的〈彖〉和〈小象〉，相較於僅詮釋部份卦爻辭的

形式，乃更有利於將其思想全面性地與經典文本結合。如〈彖〉和〈小象〉就藉由此種

詮釋形式，系統性地以陽爻為剛，陰爻為柔，將剛柔概念廣泛而緊密地與卦爻辭相結合。 

  綜上可知，詮釋形式之異往往帶來不同的詮釋效用，甚至有其內蘊的思想意義，故

若欲對《易傳》的詮釋課題加以完整的探討，則詮釋形式的討論實不可或缺。 

五、結語 

  本文試圖從《易傳》詮釋卦爻辭的情形中，細密地析出具普遍性與代表性的八種詮

釋方法與五種長篇申論的方法，由此呈現出《易傳》詮釋在方法上的多元性；並全面性

地觀照其所達致的詮釋效用，可概分為四種層面，其中「意謂的闡明、蘊謂的挖掘、及

哲理的創發」在中國經典詮釋傳統中實具典型性，而「易象的詮解」則展現了《周易》

經傳詮釋的特殊性，且《易傳》如何透過上述「詮釋方法」通往這些「詮釋效用」亦是

本文探究的焦點之一；文末並就「詮釋形式」作觀察，歸納出《易傳》詮釋所常用的三

種論述形式──定義式、串講式、及自行論述式，並就《易傳》對卦爻辭的詮釋範圍之不

同作出分析，由此見出不同的論述形式乃各有其利於發揮的詮釋效用，而詮釋範圍的選

取之差異亦有其內在的思想意義，故詮釋形式的討論實有其重要性。 

  而在上述問題的探究中，本文一方面以較宏觀的角度，將各傳視為一個整體，歸納

其所表現出的詮釋方法、效用及形式；另一方面亦於整體的歸納中，細別各傳在詮釋方

法、效用上的偏重，及詮釋形式上的不同特色。唯限於學力有所不足，故本文對此課題

的探究，還請方家指教。 

 

 

 

 

 

                                                      
191

 〈繫辭〉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

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

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周易正義》，頁

151） 



論《易傳》詮釋卦爻辭之方法、效用及形式 37 

引用書目 

傳統文獻依時代先後排序，近人論著依作者姓氏筆劃排序。 

一、傳統文獻 

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疏，《周易正義》，收於《十三經注疏》第一冊，

臺北：藝文，1997年 

晉‧郭璞注，北宋‧邢昺疏，唐‧陸德明音義，《爾雅注疏》，收於《十三經注疏》第八

冊，臺北：藝文，1997年 

唐‧陸德明，《經典釋文》，楊家駱主編，臺北：鼎文，1975年 

清‧王引之，《經義述聞》，臺北：臺灣商務，1979年 

二、近人論著 

王博，《易傳通論》，北京：中國，2003年 

成中英，〈論易之五義與易的本體世界〉，收於成中英《易學本體論》，臺北：康德，2008

年 3月，頁 1-28 

林麗真，〈周易「時」、「位」觀念的特徵及其發展方向〉，收於林麗真《義理易學鉤玄》，

臺北：大安，2004年，頁 1-35 

林義正，〈論中國經典詮釋的二個基型：直釋與旁通──以《易經》的詮釋為例〉，《臺大

哲學論評》，第 31期，2006年 3月 

高  亨，《周易大傳今注》，山東：齊魯，1998年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收於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北：里仁，1995年 

梅  廣，〈從楚文化的特色試論老莊的自然哲學〉，《臺大文史哲學報》，第 67 期，2007

年 11月 

陳鼓應，〈道家與《周易》經傳思想脈絡詮釋〉，收於陳鼓應《道家易學建構》，臺灣：商

務，2003年 7月，頁 43-80 

張鼎國，〈「較好地」還是「不同地」理解？──從詮釋學論爭看經典註疏中的詮釋定位與

取向問題〉，《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9卷第 3期，1999年 9月 

傅偉勳，〈創造的詮釋學及其應用──中國哲學方法論建構試論之一〉，收於傅偉勳《從創

造的詮釋學到大乘佛學：「哲學與宗教」四集》，臺北 : 東大，1990年，頁 1-46 

      ，〈現代儒學的詮釋學暨思維方法論建立課題──從當代德法詮釋學爭論談起〉，收

於江日新主編《中西哲學的會面與對話》，臺北：文津，1994年 12月 

黃沛榮，《周易彖象傳義理探微》，臺北：萬卷樓，2001年 5月 

      ，《易學乾坤》，臺北：大安，1998年 

楊儒賓，《儒家身體觀》，臺北：中研院文哲所，2003年 1月 



興大中文學報第二十八期 38 

楊慶中，〈論「易傳」詮經的向度 〉，《哲學與文化》，第 31卷第 10期，2004年 10月 

廖名春，《周易經傳與易學史新論》，濟南：齊魯，2004年 2月 

趙中偉，〈形而上者謂之道--「易傳」之「道」的本體詮釋與創造詮釋 〉，《哲學與文化》，

第 31卷第 10期，2004年 10月 

鄭吉雄，〈從卦爻辭字義的演繹論《易傳》對《易經》的詮釋〉，《漢學研究》，第 24卷第

1期，2006年 6月 

      ，〈論象數詮《易》的效用與限制〉，《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29 期，2006 年 9

月 

劉昌元，〈研究中國哲學所需遵循的解釋學原則〉，收於沈清松主編《跨世紀的中國哲學》，

臺北：五南，2001年 

劉笑敢，〈經典詮釋中的兩種內在定向及其外化──以王弼《老子注》與郭象《莊子注》

為例〉，《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26期，2005年 3月 

劉錦賢，〈易道之「懼以終始」論述〉，《興大人文學報》，第 34期，2004年 6月 

蔡璧名，〈感應與道德──從判比儒、道與《易傳》的成德工夫論「道德」開展的另一種

模式〉，《國立編譯館館刊》，第 26卷第 2期，1997年 12月 

錢  穆，〈易傳與小戴禮記中之宇宙論〉，收於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二），臺北：

東大，1993，頁 256-282 

戴璉璋，〈《易傳》關於天人之際的論述〉，《鵝湖月刊》，第 15卷第 8期，1990年 2月 

 

 

 

 

 

 

 

 

 

 

 

 

 

 

 

 

 



論《易傳》詮釋卦爻辭之方法、效用及形式 39 

 

 

 


